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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競賽實施計劃
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屏東縣數學心算學會

承辦單位：國際珠算數學聯合會屏東分會

協辦單位：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屏東縣家長協會

屏東縣教育會

中華數學協會
競賽日期：2014年10月19日（星期日）

競賽地點：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頒獎日期：2014年11月16日（星期日）
頒獎地點: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活動中心
查榜網址:www.pmas.org.tw
二○一四年屏東縣縣長盃數學競賽實施計劃
一、主　　旨：為提升學生數學能力，奠定科學教育根基，促進屏東縣學生之國際數理競爭力，培育國家未來的數理科技人才，以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

二、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屏東縣數學心算學會
四、承辦單位：國際珠算數學聯合會屏東分會

五、協辦單位：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屏東縣家長協會

     屏東縣教育會

  中華數學協會

六、競賽日期：103年10月19日(星期日) 
七、競賽地點：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八、頒獎日期：103年11月16日(星期日)
九、頒獎地點: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活動中心
十、參賽資格：全國各公私立幼兒園、國小、國中在學學生 

十一、競賽組別：(團體賽、個人賽只能擇一報名)

(1) 團體賽：各政府立案之幼兒園大班及公私立國中、國小，自行選派在  
             校數學優異學生代表學校(園所)參加團體組數學競賽，每校 

             (園所)僅得報名一隊。
   團體賽報名規則：
*幼兒園大班團體組：選派優異選手二人，共二人一隊。
*國小團體組：各年級(小一～小六）選派優異選手一人，共六人一隊。
*國中團體組：各年級(國一~國三) 選派優異學生一人，共三人一隊。
*各組選派學生報名年級以103學年度所就讀年級為依據，不得越級
 或降級報名。
*團體賽選派學生個人分數不得計入個人賽排名。
*各組團體賽報名未達6隊，則取消該組團體賽。           
(2) 個人賽：分成幼兒園大班、國小一年級至國小六年級及國中一年級至

             國中三年級，共計十組。

  個人賽報名規則：

*參賽學生僅能報名參加一個組別，即使競賽場次時間不同，亦不得

 同時報名參賽二組以上。若有此情事發生，則取消學生參賽資格。
 例如；國小三年級組及國小四年級組雖排訂不同時間競賽，學

 生不得同時報名參加國小三年級組及國小四年級組競賽。
          ＊『個人賽』可越級報名但不得降級報名，請確實填報，如發現不實，
           將取消學生參賽資格，並不得再參加此競賽活動。

十二、競賽項目、程度及命題標準

(一)競賽項目、程度及標準表

	幼兒園大班數學競賽標準

	競賽方式(每題挑戰題皆有子題及不同配分)

	題型
	項目
	題數
	每題分數
	題型總分
	比賽時間

	基礎題
	填充題
	25題
	10分
	250分
	40分鐘

	挑戰題
	綜合題
	5題
	10分
	50分
	

	
	總題數
	30題
	競賽總分
	300分
	


	國小一年級-國小三年級 數學全學年競賽標準

	競賽方式(每題挑戰題皆有子題及不同配分)

	題型
	項目
	題數
	每題分數
	題型總分
	比賽時間

	基礎題
	填充題
	35題
	10分
	350分
	50分鐘

	挑戰題
	綜合題
	5題
	10分
	50分
	

	
	總題數
	40題
	競賽總分
	400分
	


	國小四年級-國小六年級、國中各年級 數學全學年競賽標準

	競賽方式(每題挑戰題皆有子題及不同配分)

	題型
	項目
	題數
	每題分數
	題型總分
	比賽時間

	基礎題
	選擇題
	35題
	10分
	350分
	60分鐘

	挑戰題
	選擇題
	5題
	10分
	50分
	

	
	總題數
	40題
	競賽總分
	400分
	


【作答方式】
1.一律在試卷紙上作答，競賽組別國小三年級組以下可不寫單           位。
2.幼兒園組、國小一年級-國小三年級，一律在題目卷上直接作答。
3.國小四年級~國小六年級以及國中各年級，採電腦閱卷方式，請考生攜帶2B鉛筆(塗電腦卡用)。
說明：1.本競賽係遵照教育部頒佈課程綱要，參照各國中、國小(包含不同版本)全學年之考試項目、單元、程度及方式外，並為提升學生之數學程度與潛能，特將現階段數學教育必須具備之能力，推理、邏輯、思考、應用、創新、研判等功能，予以融入平均分配於各項目中，以為加強選手之數學能力。

       2.命題範圍以102學年度學習評量全部課程範圍(請參考各版本)。
十三、獎勵標準：
(1) 團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幼兒園大班
	1隊
	1隊
	1隊

	國小組、國中組
	1隊
	2隊
	3隊


1.名次排序：合計各隊參賽學生競賽總分，合計競賽總分最高隊伍
  為冠軍、次高隊伍為亞軍、第三高隊伍為季軍。
2.當參賽隊伍合計競賽總分相同時，則依挑戰題合計總分決定名

  次；如再相同以最高年級的競賽題總分決定名次；再相同以次高年級挑戰題總分決定名次。以此類推，若完全相同則名次並列。
3.榮獲團體賽冠軍、亞軍、季軍之隊伍，頒予團體單位及每位參賽

  學生縣府獎狀乙只及獎盃乙座，另頒予冠軍隊伍指導老師團體組  

  冠軍教練指導證書乙面。
4.團體賽未入前三名之隊伍，頒予每位參賽學生本學會優等獎狀乙只。
5.榮獲團體賽冠軍隊伍之指導教師，由主辦單位報請屏東縣教育處，辦理敘獎〈冠軍之指導教師嘉獎乙次，亞軍、季軍隊伍之指導教師給予指導證明〉。※國小組每隊限2名教師，國中組每隊限一名教師；幼兒園團體組教師(私幼)則不列入敘獎辦法〈公幼除外〉。
(2) 個人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幼兒園、小一~小六、國一~國三
	1名
	 10%
	15%
	20%
	25%


1. 個人賽競賽總分相同時，以挑戰題總分決定名次，若完全相同時，則名次並列。
2. 榮獲第一、二、三名之參賽學生，頒發獎盃乙座及縣府獎狀乙只。
3. 第四名及第五名之參賽學生，頒發獎牌乙面及大會獎狀乙只。

4. 個人賽未入前五名之參賽學生列為優等，頒發大會優等獎狀乙只。
5. 個人賽第一名學生之指導教師，頒發個人組指導教師獎獎盃乙座。

6.個人賽前三名名次因比率過高，無法判定其指導教師為學校或補習班，故個人組之指導教師不列入敘獎辦法。
十四、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103年5月19日至103年10月1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二)報名單位如有失誤，酌收工本費100元(例如：姓名、年級、報名項目等錯誤)
(三)報名地點：
國際珠算數學聯合會屏東分會

電話：(08)7378797        傳真：(08)7364269
        地址：屏東市中華路226號 

收件時間：週一至週五16:00~21:00  週六9:00~12:00
(四)報名手續：(報名單詳附件一、二、三)

 團體賽:填寫團體組推薦報名表，請加蓋學校或幼兒園關防。
個人賽:1.單位報名，由學校、補習班、幼兒園集中報名。
            2.個人報名，報名表可上網列印，網址:www.pmas.org.tw
(五)報名費：
1.(1)團體賽：由學校(公私立國中、公私立國小、公私立幼兒園)推派之選手免報名費。(成績不計入個人賽排名)。
(2)個人賽：每人500元整。
(持有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及育苗專案資格之學生免費)
· 通訊報名者請購買匯票並附掛號回郵25元信封乙個。
(匯票抬頭：社團法人屏東縣數學心算學會)
2.捐贈慈善機構：本次比賽收取之費用，扣除競賽及主辦單位必要開支後之結餘，將捐贈慈善機構。
十五 、注意事項：
 (一)作答方式:

1.幼兒園、國小一~三年級，一律在試卷上作答，試卷不予以索取，請至學會網站列印。

2.國小四年級~六年級、國中各年級，一律採電腦畫卡，請攜帶2B鉛筆(塗電腦卡用)。
       (二)選手憑准考證參賽及領取奬盃，請妥善保管，遺失申請補發將酌收工本
    費100元。
 (三)成績複查工本費二百元，如有錯誤，將退回複查費。
 (四)比賽前三日網站公佈「試場位置圖」請考生上網查詢。獎狀於頒獎典禮發放，若不參加頒獎典禮者，請於頒獎典禮後(11/17)到本學會領取。

 (五)各組參加者如有降低年級參賽或冒名頂替者，經查屬實，除該學生不予計分外，其領取之獎盃，概予追回並不得參加下次競賽。
 (六)比賽未開始前，不得觸及試卷，雙手應放膝上，收卷鐘聲響後，應立即停止計算，放下鉛筆，翻轉試卷將雙手放在雙膝上，靜待監考老師指示收卷。
 (七)比賽中不得使用任何計算器具或攜帶計算紙進入考場。

 (八)違反(五)(六)兩項之一者，分數以零分計算。

(九)對競賽事項有疑問時，得於競賽前向主辦單位詢問。
(十)如有未盡事宜之處，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權利，並公佈於網站。
(十一)報名資料須在報名時完整填寫。

(十二)競賽或頒獎典禮當日，若遇天災須延期，將於主辦單位網站公告，不
      再另行通知。

(十三)請各場次參賽學生提早10分鐘到達考場。

(十四)所有獎狀與獎盃將於頒獎典禮發放。

· 免責條款：本項比賽係基於服務性質，對於參賽人或其家屬、關係人因本項比賽所遭受之任何損害或損失，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不負任何賠償責任，參賽人及其家屬、關係人亦同意放棄對主辦及協辦單位之所有請求權。

十六、成績公佈:
(1) 網路公佈成績:103年10月20日(星期一)(只公佈分數，但不公佈排名)，恕不接受電話查榜。
網路公佈排名：103年10月25日(星期六) (網址:www.pmas.org.tw)

(2) 複查成績:103年10月20日(一)-103年10月22日(三)止，考生若有疑意，可提出複查，請事先電話預約，複查工本費二百元整，逾期恕不受理。
複查方式:須親自持准考證到國際珠算數學聯合會屏東分會辦理
住址:屏東市中華路226號 電話08-7378797  受理時間:16:00-21:00

(3) 寄發成績單:103年10月20日(星期一)本次成績單或可自行由網路上列印。
(4) 頒獎典禮:103年11月16日(星期日)8:30於大同高中活動中心舉行，當日未領取獎盃、獎狀者請於隔天到本學會領取。

(5) 若獎狀或獎盃有誤，請在103年12月15日前更正完畢，逾期不受理。
(6) 疑義申請書:試題有疑慮，一律上網列印疑義申請書提出申請，由命題單位統一整理回覆。
二○一四年屏東縣縣長盃數學競賽個人組   登記表代號：    
	學校

(或班名)
	
	住址
	(((

	報名

老師
	
	機關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

	
	
	機關傳真
	
	

	NO.
	選手
	出生日期
	就讀學校
	年級/班級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1. 學校團體報名者，可免填就讀學校。
2. 請每位選手務必填寫彩色報名表，報名表會寄發到各校及各補習班，若不夠可向社團法人屏東縣數學心算學會索取或自行上網列印，網址:www.pmas.org.tw
3. 表格內各項資料請填寫完整，資料不齊，不予受理。
4. 報名費用500元整，103年10月1日報名截止。
登記表代號：     

二○一四年屏東縣縣長盃數學競賽學校組遴選推薦表

學校名稱：                      指導教師：                             

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日)            (夜)            (傳真)              (手機)               

	准考證號碼
	年級/班別
	姓 名
	出生日期
	參 加 組 別
	
	

	
	
	
	
	年級
	打(
	備註

	
	
	
	
	幼兒園組
	
	

	
	
	
	
	幼兒園組
	
	

	
	
	
	
	國小一年級組
	
	

	
	
	
	
	國小二年級組
	
	

	
	
	
	
	國小三年級組
	
	

	
	
	
	
	國小四年級組
	
	

	
	
	
	
	國小五年級組
	
	

	
	
	
	
	國小六年級組
	
	

	
	
	
	
	國中一年級組
	
	

	
	
	
	
	國中二年級組
	
	

	
	
	
	
	國中三年級組
	
	

	備註：報名學校團體者請蓋學校關防印鑑，並務必填寫彩色報名表，報名表會寄發到各校，若不夠可向社團法人屏東縣數學心算學會索取08-7378797或自行上網列印，網址:www.pmas.org.tw，團體組學生分數不計入個人賽排名，請在103年10月1日前將此推薦表格及彩色報名表一起繳交，各校於各年級均須推派一名，始得免報名費，已填入此表格的選手姓名不須再填入個人組報名表(附件一)。

＊不得降級報考，請指導老師確實填報，如發現不實，將取消資格，表格內資料，請填寫完整。
	
	
	




學校         校(園)長：             教務主任：           教學(研發)組長：            


關防          
    蓋章處
二○一四年屏東縣縣長盃數學競賽實施計劃
大會秩序表

一、日　　期：2014年10月19日(星期日)

二、地　　點：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三、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四、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屏東縣數學心算學會

五、承辦單位：國際珠算數學聯合會屏東分會

六、協辦單位：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屏東縣家長協會

屏東縣教育會

中華數學協會
七、秩序表：
	8:10 ~ 8:30
	第一場次點名(國一、國二、國三)

	8:30 ~ 9:30
	第一場次考試(60分鐘)

	9:50~10:10
	第二場次點名(幼兒園)

	10:10~10:50
	第二場次考試(40分鐘)

	9:50~10:10
	第二場次考試(小一、小二、小三)

	10:10~11:00
	第二場次考試(50分鐘)
	

	11:20~11:40
	第三場次點名(小四、小五、小六)

	11:40~12:40
	第三場次考試(60分鐘)


八、頒獎典禮:

103年11月16日(日)早上八點三十分於屏東縣大同高中活動中心舉行，將恭請屏東縣曹啟鴻縣長蒞臨頒獎。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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